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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瑞德先生

獨立特許仲裁員，调解员，律師

事務所地址：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The Metropolis, Unit 1709 

                        中環港景街 1 號 1 Courthouse Lane

                國際金融中心 1 期 20 樓 Auckland 1010
                        One IFC, Level 20 NEW ZEALAND

電話：+64 21 738 801 電郵：arbitrator@davidkreider.com

出生資料：1956 年，美國俄亥俄州
  
    網址：www.kreider.asia 國籍：美國，新西蘭

  

  重點：

o David L. Kreider, International Arbitrator。 全職獨立國際仲裁員兼主事人。在香港和奧克

蘭設有事務所。專業領域包括:

 資訊科技與電訊 （供應合約，服務水平協議，網絡互聯, 移動漫遊，軟件許可與經銷，

增值服務業, 網絡電話，銷售點電腦系統）；

 知識產權 （許可爭議，商標，品牌，版權，奢侈品，侵犯假冒，研究發展和科技轉

移協議，特許專營權，代理協定，特許權使用費，機密與技術知識，商業機密，設

計專利與模型）；

 金融 （經纪商協議，投資協議，保証協議，股份購買及回購協議，合併與收購，衍

生工具合同，中國國際商務糾紛）；

 酒店業 （酒店管理協定及各種旅遊服務業合資協議之糾紛）。

o 巴黎國際商會仲裁院新西蘭全國委員會主席 （2016 年 - 2019 年）。  依條文 13（3）規定，

主席有職責向巴黎國際商會推薦仲裁員，並向巴黎國際商會世界理事會推薦仲裁院新成員。

o 巴黎國際商會仲裁院新西蘭替任成員（2014 年 6 月 - 2017 年 6 月）。負責判決仲裁員的選

定和費用並根據國際商會仲裁規則（2012 年）第 33 條審閱、批准最終裁決書及支援國際商

會仲裁院仲裁案的行政工作。

o 英國特許仲裁員學會認可的特許仲裁員 （自 2006 年）。 “特許仲裁員”是負責審批全球仲裁

員資格的最高機構英國特許仲裁員學會所認可的最高級別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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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英國特許仲裁員學會專業教職成員。應邀定期教授國際商事仲裁文憑培訓課程。

o 新西蘭市場紀律審裁處成員（2013 年 7 月 - 2017 年 4 月）。榮獲新西蘭政府委任加入此獨

立紀律機構，根據新西蘭證券交易所規則就金融市場不當行為進行聆訊並作出裁定及施加處

罰。

大律師資格：

英格蘭及威爾斯（2000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1999 年）；美國加州（1992 年）；美國哥倫比亞

特區（1987 年）；美國新澤西州（1986 年）；美國紐約州（1985 年）；美國佛羅里達州（1981

年）。

法律及證劵專業經驗要點：

在美國 14 年的庭審律師及證券金融的經驗奠立了柯瑞德先生的名望，在 1995年任聘為香港證券及期貨

事務監察委員會企業融資部董事。

柯先生在 Vodafone 和中國移動總共工作了 15 年，於資訊科技和知識產權仲裁，調解和訴訟的領域中，

能發揮所長贏取了多方面信心。2013 年成立自己的全職仲裁事務所。因對中國法律、企業操作熟悉並

憑中文語文能力而經常受委託處理至少一方是中國當事人的仲裁案件。

在金融方面，柯先生於全球三個不同的司法管轄區有工作經驗，曾分別出任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紐約執

行部主管；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企業融資部董事；以及新西蘭市場紀律審裁處成員。

庭審律師經驗

柯先生擁有 14 年美國法院庭審律師經驗，最初於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專業出庭辯護及訴訟律師事務所執

業，其後在一大型華爾街律師事務所，帶領團隊處理超過 70宗由法官直接審理或在有陪審團的情況下

進行審訊的州及聯邦法院案件。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在紐約，他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紐約辦事處執行部主管，帶領律師及法庭檢驗會計師，對內幕交易和

市場操縱案件展開調查，其中包括了 Procter & Gamble 與 Bankers Trust Company 之間的衍生工具交易。

因應中文語文能力所需，他也成功調查了多宗違反聯邦證券法之欺詐行為。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1995 年，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急需在金融市場具有證券法知識和中文能力的專業律師，柯

先生應聘證監會在香港任職為企業融資部董事。他代表收購執行人員在公司收購及合併委員會的聆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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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審訊並決定香港上市公司有關控股權易手之爭議事宜。稍後在香港，柯先生擔任 Sidley Austin 的法

律顧問在商務方面為大中國地區的公司做證券發行工作。

中國移動香港上市公司首席律師

從 1999 年 1 月到 2004 年 12 月，柯瑞德先生是全球最大電訊公司中國移動的首席律師。他向駐香港的

中移動董事長直接匯報，並引領該公司通過極具挑戰性的資產收購及海外證券發行階段。在從盡職調查，

海外上市，投資者關係和向美證交會提交財務報表這段急速發展的 6 年中，他是公司內的法律顧問，高

級行政核心的重要成員，在香港與內地頻繁往來策劃，推廣，協調以落實上市進度及標準。 在他任內，

中移動在海外證券市場成功集資 200億美元。

柯先生與中移動董事會共磋商糾紛解決策略，給予建設性的提議，在多件貿仲委(CIETAC) 仲裁，調解和

國內訴訟案件中是公司指定的負責人。他協助公司利用互聯網門戶網站，光纎網路骨幹，科技創業合營

企業來拓展中移動的數碼平台，並擴建網絡上的基本設施。他用中、英文為公司始創多樣用於電訊營業

的品牌名稱，商標和廣告標語。他也極力落實並有效運作中移動和 Vodafone數額達 23億美元的策略聯

盟項目。

沃達豐 （沃达丰）跨國電信公司新西蘭首席律師

在香港工作 10 年後，柯瑞德先生應聘出任為 Vodafone 新西蘭公司首席律師和高級行政管理團員，制訂

業務規劃，策劃科技戰略，並負責公司所有監管及業務爭議，在多次大額訴訟，調解及仲裁中取得勝利，

為公司盈利作出重大貢獻。

亞太地區實地生活及工作經驗

柯先生在亞太地區生活 20多年，常年在中文環境裏工作，能說流利的普通話和閱讀繁體和簡體中文，

日語亦能應付基本工作需要。是全球各地主要仲裁機構的名冊成員。 

仲裁經驗：

在 400 多件國際仲裁案和互聯網域名爭議案中獲委任為首席仲裁員、獨任仲裁員或聯席仲裁員；委任

項目包括國際商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國際爭議解決中心等機構主理的仲裁案

以及專項仲裁案：

o 在一宗由香港和英屬維爾京群島（BVI）申請人在香港進行的仲裁擔任共同仲裁員。 該糾紛源

於被申請人未能為一家開曼群島的汽車零件公司達成合格首次公開募股（QUALIFIED IPO），

而涉嫌違反股東協定。 被申請人包括在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香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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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公司。 這些公司在中國從事供應汽車售後服務相關產品和服務。 仲裁適用香港法律和香港

國際仲裁中心仲裁規則（2024）。 爭議金額為 2.18億美元。

o 在一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半導體技術公司 ,于首次公開募股前在加州進行的糾紛中擔任獨家仲裁

員。該爭議源於董事與主要股東之間的多項股東協議，指控公司董事違反合同和信託義務、財

務挪用和操縱董事會。仲裁遵循 ICDR 規則和加州法律，尋求宣告性和其他救濟。

o 在一於新加坡進行，就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和香港當事人之間因電子遊戲許可協定而導致的爭議

中，擔任當事人聯合指定的獨任仲裁員。 新加坡法律和 SIAC 規則適用。 爭議金額 800萬美元。

o 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一起案件中擔任共同仲裁員，該糾紛涉及美國和韓國當事人之間因鋰離

子電池存儲產品供應協定而引起的涉嫌違約和保證。 ICC規則和加利福尼亞州法律適用。 爭議

金額超過 2億美元。

o 在離岸當事人與中國當事人之間根據在香港交易所首次公開募股（IPO）贖回股份投資的合作

協定在香港的爭議中擔任共同仲裁員。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機構仲裁規則和香港法律適用。 爭議

金額 HKD 85,000,000。

o 在一宗於香港進行，就某紐西蘭槓桿鏈外數字代幣買家(leveraged off-chain digital tokens) 與某

在線加密貨幣交易所的爭議中，受當事人雙方聯合指定擔任獨任仲裁員。該爭議指控被申請人

的結構性金融產品未能按所陳述的方式履行，導致申請人蒙受損失。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管理仲

裁規則與香港法律。爭議金額為一百萬美元。

o 在美國，荷蘭和某離岸當事人於香港的合資企業糾紛中擔任共同仲裁員。該糾紛尋求與中國大

陸一家電腦和手機遊戲合資企業解體有關的宣告性法律救濟和金錢賠償。國際商會仲裁規則和

香港法律適用。

o 在一宗於新加坡進行，就挪威和馬爾他各個申請人與一家新加坡軟體工程公司之間因專業服務

協定引起的合併仲裁案中擔任獨任仲裁員。據稱該協定要求以被申請人“鑄造”的加密貨幣代幣

或以被申請人公司的股權做為付款方式。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規則和新加坡法律適用。爭議金

額為一千八百萬美元。

o 在一宗於新加坡進行，就某比特幣投資當事人及某比特幣經營商當事人之間因涉嫌盜用加密貨

幣而導致的爭議中擔任緊急仲裁員。此緊急仲裁案涉及比特幣挖礦團體，鏈外數字錢包和交易

平台應用程序。爭議金額為 2,000,000美元。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規則適用。

o 在一宗於香港進行，就新加坡、香港和中國境內當事人之間因涉嫌違反債券票據、本票和擇購

期權協定而導致的爭議中擔任獨任仲裁員。香港和中國法律以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機構仲裁規

則適用。爭議金額至少為一億七百萬美元。 

o 在一宗於美國科羅拉多州進行，就加利福尼亞州與中國當事人之間的爭議中，擔任獨任仲裁員。

該爭議指控違反解決與美國消費電子產品銷售有關的專利侵權索賠協定。美國科羅拉多州和美

國聯邦法律以及美國仲裁協會（AAA）大型複雜商業糾紛仲裁規則適用。

o 在一境外、日本和中國當事人之間的股東協議糾紛中擔任共同仲裁員，該協議涉及與首次公開

募股（IPO）受挫有關的損害賠償和其他救濟要求。 仲裁條款要求仲裁員「必須在紐約州有執

業資格」。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管理仲裁規則與紐約法律。

o 在一宗美國，愛爾蘭及中國當事人之在製造電信網絡設備過程中，因涉嫌違反許可協議，侵犯

半導體知識產權及濫用電子設計自動化(EDA)的軟件而導致的爭議中擔任聯席仲裁員。爭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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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達 3800萬美金， 根據美國加州法律，HKIAC 規則于香港進行。

o 在一宗中國，美國與荷蘭當事人的專利許可協議中因涉嫌違犯標準基本專利規則（SEPs）與公

平合理非歧視性（FRAND）的專利權使用費而尋求法律確認及其他救濟索賠的爭議中擔任聯席

仲裁員。仲裁條款中要求仲裁員三人都需“中英文皆通”。仲裁將根據美國加州法律，HKIAC 規

則 于香港進行。

o 在一宗於香港進行，就瑞典和中國當事人之間就一合作協議中指控涉嫌盜用電腦軟件，商業秘

密和知識產權而引起的爭議中擔任首席仲裁員。德國法律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規則適用。爭議

金額達 600萬美元。

o 在一新加坡注冊資產管理公司包括多家持資產控股權的特殊目的機構（SPV）, 指控一印度注冊

房地產投資咨詢公司違反投資顧問協議及挪用知識產權的合併仲裁案中擔任聯席仲裁員。仲裁

地為新加坡，爭議金額達 3千萬新幣，SIAC 規則及新加坡法律適用。

o 在一宗於香港進行，依據新加坡法律，就某亞洲企業當事人在一開發高科技醫療診斷合作項目

中引起有關專利確定，知識產權，強制令救濟和損害賠償的爭議中擔任獨任仲裁員。香港國際

仲裁中心規則適用。

o 在一宗於香港進行，就中東和香港當事人之間有關購買某英國數碼電子產品製造商和分銷商的

股份協議爭議中擔任聯席仲裁員。香港法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規則適用。爭議金額達 1,000萬

歐元。

o 在一宗依據新加坡法律及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規則進行的糾紛中擔任獨任仲裁員。涉及 UAE，

新加坡及印度當事人電影分銷協議的爭議。金額達 1800萬新幣。

o 在一宗國際電訊直撥互通服務協議中擔任獨任仲裁員。涉及亞洲及歐洲電訊公司的協議中的仲

裁條款要求仲裁員必須『精通電信和信息科技領域』。新加坡法律與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規則

適用。爭議金額達 900萬新幣。

o 在一東南亞賭場因指控前員工侵占商業機密而要求緊急強制令救濟中擔任緊急仲裁員。新加坡

法律及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規則適用。

o 在一宗於新加坡進行，就百慕達保險公司和新加坡當事人因軟件許可協議而引起的糾紛中擔任

聯席仲裁員。 依據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規則和新加坡法律。 爭議金額達 850萬新幣。

o 在一宗新加坡進行，就印尼和新加坡當事人在多類技術平台上的在線直播和視頻點播的媒體權

利許可協議而引起的爭議擔任首席仲裁員。依據新加坡法及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規則進行。爭

議金額至少800萬美金。

o 在一宗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第 5條規則下的快速程序中擔任獨任仲裁員。 涉及某韓國在線遊戲

授權人，其在東南亞之被授權人，與某韓國軟件遊戲發展商三方之間的爭議。 仲裁於新加坡進

行。 爭議金額達 400萬美金。

o 在一宗於香港進行的仲裁擔任獨任仲裁員。 涉及電訊裝備製造商與保險公司當事人之間因專業

責任保險合約而引起的爭議。 依據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本地仲裁規則。 爭議金額至少 1，000萬

美金。

o 在一宗於香港進行，就某金融科技風險投資公司（通過開曼群島 SPV行事）與某集中式加密貨

幣交易所的中國股東在提供 A輪股權融資的合作協議爭議中擔任共同仲裁員。香港法律。聯合

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規則適用。爭議金額 1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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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一宗於新加坡進行的仲裁就雙方都是亞洲企業的當事人之間有關商標許可的爭議中擔任首席

仲裁員。依據紐約法及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規則進行。 爭議金額超過 1億美金。 

o 在一宗就中國與離岸當事人之間的企業重組協議仲裁中擔任緊急仲裁員。爭議金額超過 1億美

金。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規則及香港法。

o 在一宗與首爾進行，由聯席仲裁員聯合提名，就亞洲當事人之間因某 ERP/CRM软件許可協議

糾紛中擔任首席仲裁員。爭議金額至少 900萬美金。跟據韓國法和國際商會規則進行。

o 在一宗就中國和日本當事人由精密光學儀器買賣協議而引起的爭議擔任獨任仲裁員。爭議金額

為500萬美金。以香港法和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規則為準。

o 在一宗於新加坡進行，就亞洲各方當事人之間因某酒店管理和相關服務項目的多件協議而引起

的仲裁中擔任聯席仲裁員。仲裁協議指定『仲裁員必須具備酒店業的仲裁經驗』。新加坡國際

仲裁中心規則。爭議金額 1500萬美金。

o 在一宗於新加坡進行的仲裁中擔任聯席仲裁員。涉及澳門與老挝當事人之間有關賭場合資經營

企業而引起的爭議。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規則。爭議金額為 2億美元。

o 在一宗於中國和離岸當事人因和解協議的爭議擔任聯席仲裁員。跟據香港法，香港國際仲裁中

心規則，在香港進行的仲裁。爭議金額達 250萬美金。

o 在一宗於新加坡進行的仲裁中擔任聯席仲裁員。就百慕達和印尼雙方因電訊裝備的買賣合約而

引起的糾紛作出仲裁。依據新加坡法律和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規則。爭議金額為 1700萬美元。

o 在一宗於香港進行的仲裁中擔任聯席仲裁員，涉及荷蘭和中方由中國法管轄的酒店管理協議而

起的仲裁程序。依據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規則。爭議金額為 350萬美元。

o 在一宗於香港進行的仲裁中擔任獨任仲裁員，就日本與中國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商標許可爭議作

出仲裁。依據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規則。爭議金額為 250萬美元。

o 在 4宗於香港進行的仲裁中擔任聯席仲裁員，就新加坡申請人與多名亞洲及離岸被申請人之間

有關違反股份購買協議及相關保證的爭議作出仲裁。依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規則。爭議

金額為 1500萬美元。

o 在 5宗於新加坡進行的仲裁中擔任聯席仲裁員，就以美國為基地的某證券經紀指稱多名亞洲被

申請人違反客戶協議的事宜作出仲裁。依據國際爭議解決中心規則。爭議金額為 1500萬美元。

o 在一宗於香港進行的商標許可爭議仲裁中擔任獨任仲裁員，就荷蘭與中國雙方當事人之間與製

造和分銷名貴衣物及家居家具產品有關的事宜作出仲裁。依據國際商會規則。爭議金額為 450

萬歐元。

o 在 2宗於香港進行的仲裁程序中分別擔任獨任仲裁員及首席仲裁員，就新加坡與中國雙方當事

人之間與某中國豪華酒店品牌有關的酒店管理協議和商標許可爭議作出仲裁。仲裁協議規定仲

裁員『通曉中文及英文兩種語言』並分別跟據中國法和香港法進行。依據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

裁規則。爭議金額為 350萬美元。

o 在一宗於多倫多進行的仲裁中擔任聯席仲裁員，就水處理技術問題由紐約法管轄的商標許可及

產品分銷協議的爭議作出仲裁。依據國際爭議解決中心規則與紐約法。爭議金額為 1200萬美元。

o 在一宗於新加坡進行的仲裁中擔任首席仲裁員，就軟件分銷及商標許可協議的澳洲與馬來西亞

訂約方之間的爭議作出仲裁。仲裁協議規定仲裁員『必須擁有公認的資訊科技專業知識』。依

據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規則。爭議金額為 6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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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一宗於香港進行的仲裁中擔任聯席仲裁員，就一家英國電訊公司與一家中國增值服務供應商

之间有關違反收購協議的爭議作出仲裁。依據國際商會規則與紐約法進行仲裁。爭議金額為 1.1

億美元。

o 在一宗於香港進行的特別仲裁中擔任聯席仲裁員，就美國與中國雙方當事人之間有關未能完成

收購協議及中國法律項下電訊與知識產權許可事項的事宜作出仲裁。依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

員會規則。爭議金額為 8000萬美元。

o 在一宗於新加坡進行的仲裁中擔任獨任仲裁員，就一家新加坡互聯網服務供應商與一家新加坡

酒店管理公司之間有關安裝網絡電話電訊網絡協議而產生的爭議作出仲裁。依據新加坡國際仲

裁中心規則。爭議金額為50萬美元。

o 根據新加坡訂約方之間就建立及測試銷售點電腦系統訂立的合約擔任獨任仲裁員。依據新加坡

國際仲裁中心國內仲裁規則。爭議金額為 15萬美元。

o 就 350多宗（約 370宗）互聯網域名爭議（英文及中文）作出行政委員會決定。 

调解經驗：

柯瑞德先生在律師事務所出任專業訴訟律師的職業生涯中代表企業客戶進行了 20餘宗法庭指令的商業

調解程序﹔並在擔任中國移動（6 年）和沃達豐 （9 年）首席律師時，代表雇主進行多宗庭外保密調解。

2004 年 7 月柯先生是首批被選為可參加中國貿促會（CCPIT）在北京總部舉辦的調解培訓會的美國人

之一，並認可為CCPIT成立的中美調解協會（US-China Business Mediation Center）調解專家組一員。

2008年 7 月，柯先生取得經歐洲有效爭議解決中心（CEDR）評審的調解員資歷。

2019 年 5月 24日委任為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會調解中心（CIETAC Mediation Center）的調解專家

組。

2020 年 8 月，受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委任，柯瑞德先生就一項酒店管理協定引起的糾紛，在泰中雙方

間舉行調解。 調解項目的金額超過六千萬美金。

擔任以下機構仲裁員名冊成員：

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香港）；

o 知識產權爭議仲裁專家組成員；

o 金融服務爭議仲裁專家組成員；

 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新加坡）；

o 知識產權爭議仲裁專家組成員；

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北京）；

 北京仲裁委員會（北京）；

 天津仲裁委員會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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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濟南仲裁委員會 （濟南）；

 上海國際仲裁中心（上海）；

 深圳國際仲裁院（深圳）；

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台北）；

 韓國商事仲裁院（首爾）；

 日本商事仲裁協會（東京）；

 亞太國際仲裁中心（胡志明市）

 吉隆坡區域仲裁中心（吉隆坡）；

 國際爭議解決中心（紐約）；

 國際衝突防範與解決協會（紐約）；

 Forum（前稱國家仲裁論壇）（明尼阿波利斯）；

 特許仲裁員協會仲裁委員會（倫敦）

 澳洲國際商業仲裁中心（悉尼）；

 不列顛哥倫比亞國際商事仲裁中心（溫哥華）；

 加拿大國際互聯網爭議解決中心（CIIDRC）（溫哥華）；

 杜拜國際仲裁委員會（杜拜）；

 亞太國際仲裁院（APIAC）（新加坡）；

 亞洲域名爭議解決中心（ADNDRC）；及

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UK 專家名冊。

工作履歷：

o David L. Kreider, International Arbitrator 的全職獨立仲裁員兼主事人，在新西蘭和香港設有事務

所（2013-至今）

o 沃達豐(Vodafone)法律總監與公司行政執行委員會成員，新西蘭（2005‐2013 年）

o 中國移動首席律師，香港（1999‐2004 年）

o 律師，Sidley Austin Brown & Wood， 香港（1997‐1998 年）

o 企業融資部董事，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香港（1995‐1997 年）

o 執行部部門主管，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紐約（1992-1994 年）

o 律師，Pillsbury Winthrop Shaw & Pittman LLP，美國棕櫚灘（1984‐1992 年）

o 律師，Kaplan, Jaffe & Gates, 美國勞德代爾堡（1981‐1984 年） 

專業協會：

o 巴黎國際商會仲裁院新西蘭全國委員會主席（2016 年 9 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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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獲委任為巴黎國際商會仲裁院的新西蘭替任成員（2014 年 6 月 – 2017 年 6 月）

o 獲委任加入新西蘭市場紀律審裁處（就有關受新西蘭證券交易所參與者規則、新西蘭證券交易

所上市規則、新西蘭證券交易所衍生工具市場規則及新西蘭結算所有限公司結算及交收規則規

管的各方之行為的事項進行聆訊及作出裁定）（2013 - 2017）

o 獲委任加入國際爭議解決中心操守準則及專業道德委員會（2013 年 9 月）

o 總監，澳洲國際商業仲裁中心（2011 年 – 2016）

o 總監，美國仲裁協會（2010 年 - 2016）

o 特許仲裁員／資深會員／仲裁員名冊成員，英國特許仲裁員學會（2006 – 至今）

o 資深會員，香港仲裁司學會

o 資深會員，新加坡仲裁員學會

o 資深會員（仲裁），新西蘭仲裁員與調解員協會

o 會員，硅谷仲裁與調解中心，加州帕洛阿尔托 

o 國際商業仲裁會

o 瑞士仲裁協會

o 倫敦國際仲裁院，亞太地區委員會

發表文章：

o 中國仲裁法  第 12章－裁決書（2015）作者  (Chinese Arbitration Law, Chapter 12 – The 

Award)。編輯為 P Yuen, D McDonald 和 A Dong。出版商為香港 LexisNexis。

o 多少正義才夠？ (How Much Justice is Enough?)，發表於新西蘭仲裁員與調解員協會年會，

2015年 3 月 3-5日，皇后鎮。將出版於太平洋比較法律期刊，2016 年 9 月第 22集。

o 誰的爭議？從用戶角度分析爭議解決方案 (Whose Dispute is it Anyway?  Dispute Resolution  

from the User’s Perspective)，韓國仲裁期刊，2014 年 10 月。

o 選擇仲裁員(Selecting the Arbitrator)，仲裁員與調解員協會期刊，澳洲，2013 年 12 月。

o 管理離岸仲裁程序 - 選擇仲裁員(Managing Offshore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 Selecting the  

Arbitrator)，發表於亞太區域仲裁組織大會，2013 年 6 月 27-29日，北京。

o 您的客戶下一次重大交易的正確條款 - 如何草擬國際爭議條款(The Right Clauses for Your  

Client's Next Big Deal - How to Draft a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Clause)，發表於新西蘭仲裁員

與調解員協會年會，2012 年 8 月 2-4日，威靈頓。

o 企業首席律師對仲裁的見解(A Corporate General Counsel's Perspective on Arbitration)，發表

於新西蘭仲裁員與調解員協會年會，2011 年 8 月 4‐6日，奧克蘭。

o 中 國 電 訊 行 業 中 的 爭 議 解 決 實 踐 (Dispute  Resolution  Practices  in  the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亞洲爭議期刊，2007 年 10 月。

o 新西蘭電訊業自願為消費者提供一個爭議解決計劃 (New Zealand’s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Volunteers a Dispute Resolution Scheme for Consumers)，亞洲爭議期刊，200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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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o 英國特許仲裁員學會的國際商事仲裁文憑，英國倫敦（2007 年）

o 法律博士，邁亞密大學法學院，美國佛羅里達州（1981 年）

o 文學士，東亞研究，Muhlenberg College,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1978 年）

o 歐柏林在台灣(Oberlin-in‐Taiwan)漢學研究密集課程，台灣（1975‐76 年）

語言：

o 英語（母語）；

o 普通話（流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漢語水平考試”五級（六級是最高級別）；

“國際漢語能力標準”第五級（五級是最高級別）；

o 日語（能應付基本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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